
2023年3月29日

星期三

责编：杨 乐

制版：包聪颖 11

法 院 公 告

白音陶格图、王秀良、郭兰香、马连续、张丽
娜、王福在、刘志强：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白音陶格图、王秀良、郭兰
香、马连续、张丽娜、王福在、刘志强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482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
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
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白音陶格图、王秀良、郭兰香、马连续、张丽
娜、王福在、刘志强：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白音陶格图、王秀良、郭兰
香、马连续、张丽娜、王福在、刘志强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483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
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
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白音陶格图、王秀良、郭兰香、马连续、张丽
娜、王福在、刘志强：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白音陶格图、王秀良、郭兰
香、马连续、张丽娜、王福在、刘志强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481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
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
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孔繁俊：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金桥支行与孔繁俊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487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奥亚翰：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金桥支行与奥亚翰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489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内蒙古汗昭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
分公司、内蒙古汗昭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杨飞与内蒙古汗昭格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内蒙古汗昭
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501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
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封）。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樊玉贵：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金桥支行与樊玉贵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469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周瑞梅、王金龙、安补补、李粉团、王玉兰、王
高喜、张红兵、马耀珍：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周瑞梅、王金龙、安补补、李
粉团、王玉兰、王高喜、张红兵、马耀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内0105执1543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
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
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边爱董：
本院受理杨付与边爱董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执
1654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御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周斌与御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内0105执恢98号执行通知书、
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
裁定书（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冯海强、陈燕清：
本院受理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新汇支行与冯海强、陈燕清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内
0105执恢735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
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
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张会鹏：
本院受理闫鹏与张会鹏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执
恢63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朱金宝：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朱金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执
1318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张润珍：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润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执
1319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姜志云：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姜志云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执
1279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张利文：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利文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执
1282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高果桃、史三白、武增平、刘兰凤、邢计宝：
本院受理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新汇支行与高果桃、史三白、武增平、刘兰
凤、邢计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705 号执行通知
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
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侯凤英、李雅茹、吴利俊：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侯凤英、李雅茹、吴利俊公
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内0105执1532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
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
（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刘永军、李林、高志英：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永军、李林、高志英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内0105执1523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
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
（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孙学政：
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呼伦南路支行与孙学政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
执 1547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
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呼和浩特市百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新华桥支行与呼和浩特市百庆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542 号执行通
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边爱董：
本院受理张天永与边爱董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
执 1407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
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吕志刚：
本院受理吕婷与吕志刚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内 0105 执 570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
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
（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胡秀英、胡志国、王中贵、王二庙、陈军正、王
俊虎：

本院受理内蒙古高信隆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与胡秀英、胡志国、王中贵、王二庙、陈军
正、王俊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1086 号执行通知
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
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吕二兵、王晔：
本院受理赵爱兰与吕二兵、王晔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内0105执1204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
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
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边爱董：
本院受理岱兵与边爱董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执
1651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查
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高艳芳、樊瑞华、高飞、马强：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高艳芳、樊瑞华、高
飞、马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3）内0105执1320号执行通知书、
开庭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
裁定书（冻结、扣划、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张进军：
本院受理云美利与张进军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
执恢 30 号执行通知书、开庭传票、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
查封）。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29日


